嘉義縣    學年度學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清冊
(此清冊每園一份，需與幼生個別申請表一同送件)
幼兒園名稱：
全園班級數：             全園教保服務人員人數：          
· 本次欲申請特教學生助理員時數：
	班級
	幼生姓名
	本次欲申請時數

	蝴蝶班
	王00
	

	
	陳00
	

	彩虹班
	張00
	

	
	吳00
	

	
	合計申請幼生人數
	合計申請時數



· 目前各班級已核定特教學生助理員人數之現況：
	班級
	全班幼生人數
	班級教保服務人員人數
	班級已通過鑑定之特殊需求幼生人數
	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人數
	已核定助理人員之幼生姓名及時數

	蝴蝶班
	
	
	
	
	楊00(10)
賴OO(15)

	彩虹班
	
	
	
	
	

	星星班
	
	
	
	
	

	蘋果班
	
	
	
	
	


註：表格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
